
     洛阳市西工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和依据（2025）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依             据

	1
	对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及施工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2019)》第四十三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建筑安全生产的管理，并依法接受劳动行政主管部门对建筑安全生产的指导和监督。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2004)》第四十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2019)》第二十六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或者所属施工安全监督机构，应当根据监督工作计划对危大工程进行抽查。

《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2019)》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危大工程的安全监督管理。

	4
	对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等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2021)》第五十六条第一款 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消防救援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应当按照法定的职权和程序进行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抽查和消防安全检查，做到公正、严格、文明、高效。

《建设工程消防设计审查验收管理暂行规定(2020)》第三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以下简称消防设计审查验收主管部门）依职责承担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的消防设计审查、消防验收、备案和抽查工作。

	5
	对房屋市政工程工程质量的行政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22)》第三十三条第一款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对检测机构实行动态监管，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开展监督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2022)》第四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质量检测活动的监督管理，可以委托所属的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具体实施。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9)》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2000)》第五条第二款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的监督管理。

《河南省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试行办法(2019)》第四条第一款 省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省辖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明确的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部门（以下统称市政工程质量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工作。




